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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关于同意培尔职业技术学院

更名为太湖创意职业技术学院的批复

省教育厅：

你厅《关于同意无锡太湖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接办培尔职业技术学院并更名为太湖创意职业技术学院的请示》（苏教发〔2006〕105号）悉。经研究，同意培尔职业技术学院更名为太湖创意职业技术学院。望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有关文件规定，切实加强指导和管理，促进学校依法办学、健康发展。

二○○七年三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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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教育部。
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编办，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人事厅、公安厅，无锡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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